2024年-2025年金泰公司车辆保险采购服务（第二次）询价函
各潜在投标人：

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2024年-2025年金泰公司车辆保险采购服务（第二次）。
1.2项目建设单位：浏阳市金泰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3项目概况：金泰公司车辆保险采购服务，金泰公司28台车辆购买交强险、第三者、车损险、座位险、驾乘险、意外险等险种并提供相应的保险服务。
1.4服务内容：金泰公司车辆保险采购服务，金泰公司28台车辆购买交强险、第三者、车损险、座位险、驾乘险、意外险等险种并提供相应的保险服务，保险期一年。具体详见清单及采购需求。
1.5服务质量：符合相关国家、省、市规范标准（详见采购需求）。
 二、资质要求

2.1投标人具有《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件）。

2.2同属一个保险集团的，只能由一个分支机构参与本项目投标，招标文件中涉及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即对应“分支机构负责人”。

2.3评标办法及上限价：采用最低价法。服务费上限总价190000元（具体报价详见清单）。

三、投标文件组成

3.1 投标原件要求单独密封，密封包装封口处应有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的印鉴（或签字）及投标人的公章，封皮上应注明招标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字样；

3.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原件（必须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详见附件一）或附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必须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和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详见附件二）；

3.3 询价文件规定的基本资格条件证明资料（附件三）、投标承诺函（附件四）、采购需求（附件5）、 清单报价（险种需等于或高于清单要求）。
四、付款方式

4.1签订合同后，一次性支付。

五、其他

5.1密封的投标文件〔一式一份）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及开标时间为2024年7月31日10时00分，地点为湖南金阳新城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316室（浏阳经开区康平路159号），必须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由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与开标会议，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地点（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予以拒收）。

联系人:郭帆 

联系电话：0731-82728090
六、附件

附件一：法人身份证明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投标函

附件四：企业资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五：采购需求

附件一：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性别：    年龄：   职务：
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正面）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背面）


投标人：（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签字必须是亲笔签名，不得使用印章签名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代替亲笔签名。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         项目询价投标文件，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委托代理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委托代理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投标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签字）

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三： 

投标函承诺函
致浏阳市金泰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
1.在研究了金泰公司车辆保险采购服务（第二次）询价函并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后，我方愿以 大写：            小写：        进行投标报价。遵照询价文件的要求，我方委派        作为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在全面接受询价文件约定的条款前提下承担本项目的全部工作。
2.我方承诺以国家、行业最新规范的标准及以上要求开展项目服务，根据项目需要服从甲方要求增减相应的工作内容。

3.如果贵方接受我方的投标，我方将保证按贵方的要求开始工作，完全接受采购需求（附件五）内容，并按文件要求的服务周期完成本工作任务，同时接受工期违约处罚条款。
4.如果贵方接受我方的投标，我方将保证遵守相关应考虑到的工作风险和费用，一切相关人员的办公、交通、食宿等安全防护问题自行承担，并接受贵方的监督和管理。
5.我方同意，贵方不负担我方的任何投标费用。
6.如果我方发生不履行相关投标义务的行为，自愿接受按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作出的处理。

投标人       （全称）    （盖章）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职务）   （姓名）   （签字）
投标人地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

企业资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五

浏阳市金泰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车辆保险

采购需求

一、资质要求

保险业务经营许可证
二、业绩要求

资金实力和业务规模、品牌知名度和公众认可度、产品种类丰富和服务质量保障和理赔效率，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保险行业标准，对保险合同进行核算的业绩指标。
三、保险内容

皮卡车型：不计免赔险、盗抢险、交强险、车损险、第三者200万、意外险、驾乘险、座位险（座位5万每座，以车辆行驶证核定座位数为准），并出具对应详单。

除皮卡外其他车型：皮卡车型：不计免赔险、盗抢险、交强险、车损险、第三者300万、意外险、驾乘险、座位险（座位5万每座，以车辆行驶证核定座位数为准），并出具对应详单。

注：

1、不论车身价值多少，统一视为足额投保，发生赔付时不按比例摊赔，赔付按照实际损失计赔;

2、本项目确定一家中标单位，为采购人提供所属机动车辆保险；

3、保险期限：28辆车辆依据保险到期时间不同各自保险一年。
四、服务要求

1、服务承诺

（1）保证采购人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

（2）中标供应商应设有24小时全天报案服务电话，并派专人受理索赔报案；

（3）中标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的出险报案后，应确保园区与市区30分钟到达现场、郊区60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置；

（4）中标供应商应免费提供车辆年检代办服务(正常年检费用除外)；
（5）中标供应商应设置联络专员专人负责，以便于定点办理、业务衔接和资金结算等，如遇重大事故，保险公司需组建专业服务团队(包含领导、小组成员、核赔人员、出单人员)提供专业服务，并安排专人全程对接；
（6）对于发生保险事故且损失金额在10000元以下，并提供事故证明，中标供应商将免除现场查勘；

（7）对于发生保险事故且损失金额在10000元以上，中标供应商应在约定的时间内抵达完成现场查勘，并配合尽快完成后续的理赔流程；

（8）如发生法律纠纷，中标供应商应主动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

2、理赔要求

（1）采购人赔款金额在1万元以下（含1万元）的医疗、车损、伤残赔付，中标供应商应在一个工作日内定损，定损后车辆可以维修，赔案即时赔付并结案；

（2）采购人赔款金额在1万元以上（不含1万元）的医疗、车损、伤残赔付，在按要求将所需的理赔资料提供齐全后，中标供应商应提供的赔案时效为：

①1万元(不含)-10万元（含），3个工作日内赔付结案；

②10万元(不含)-20万元（含）10个工作日内赔付结案；

③20万元(不含)-以上，15个工作日赔付结案。

（3）对于稀有车型，中标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地点随时会同采购人共同确定损失；

（4）对于赔偿结果无法达成一致时，中标供应商按采购人的要求，指定具有国内保险公估行业许可的双方认可的公估公司进行损失理算，并承担有关公估费用；

（5）如中标供应商未按约定时间定损，造成财产损失无法确定，以采购人提供的财产损毁照片、损失清单和维修发票作为赔付理算依据；

（6）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中标供应商将在接到采购人赔偿请求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出具《拒赔通知书》；

（7）保险车辆受到损失后，中标供应商在采购人确定的定点维修单位内选择修理厂，在交通部门规定的相应维修项目的定额工时内将车辆修复，交采购人使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直接与采购人结算；

（8）施救服务：中标供应商应在浏阳市行政区域内提供免费紧急救援服务、免费送油送电服务，在投保车辆因事故无法正常行驶且中标供应商不能提供现场紧急救援的情况，中标供应商应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第三方施救产生的费用；

（9）保险车辆出险后，采购人短时间不能提供齐全的索赔单证，在事故责任及损失确定的情况下，可由采购人提出申请，中标供应商需按确定损失金额的50%预付赔款；

（10）采购人投保车辆在重大人伤事故等紧急情况下，对于保险责任明确的案件，中标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提供书面申请后，垫付保险责任内估算金额50%的资金用于医疗抢救等；

（11）车辆保险金额以采购人提供的投保价值为准，发生损失时，按实际修理及必要的施救费用计算赔款；

（12）如中国保监会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有新的变化，中标供应商应按照有利于集中采购车辆保险的方案实施；

（13）理赔过程中如遇到其他特殊情况，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妥善处理，充分维护采购人的合法权益；

（14）均在中标供应商投保车损险的同一采购人车辆发生互碰，视同保险责任，在双方车损险内报案赔付；

（15）对于特殊情况需到承保地以外的专业维修单位维修，或需产生拖车费的情况，拖车费中标供应商与承修单位友好协商，同时实行专业全程跟踪；

（16）紧急出险时可采用电子证照作为有效证件出险，单证可后续补充完善。



